



                   


塔环审〔2026〕1号

关于塔河县艾康动物医院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塔河县艾康动物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塔河县艾康动物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塔河镇沿河路西侧传真街北怡苑小区5号楼3单元商铺4，总占地面积为130m2。本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国家级和省级禁止开发区，其他各类保护地，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极敏感脆弱区。水污染物不直接排入地表水体，项目排放的污染物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宠物散发的异味通过加强室内通风、及时对医院内部进行清扫、垃圾及时清运，定期消毒和喷洒空气清新剂等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的建设不会降低项目所在地周边环境的环境功能质量，符合环境质量控制底线要求。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废气污染防治。施工期产生少量装修粉尘、装修垃圾、运输扬尘，施工方要减小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运营期建设单位采取加强室内通风、及时对医院内部进行清扫，粪便、垃圾及时清运，定期消毒和喷洒空气清新剂等措施，经自然扩散，厂界臭气浓度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新改扩建标准要求，减小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
（二）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诊疗废水、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动物美容废水。诊疗废水经单胆加氯消毒器处理，诊疗废水、清洗废水通过收集后经沉淀+消毒处理，经市政排污管网排入塔河县污水处理厂，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排入塔河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生活污水和动物美容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经市政排水管网排入塔河县污水处理厂。    
（三）有效防治噪声污染。运营期本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动物诊疗过程中通过关闭门窗，嘴套，看护，及门窗、墙壁隔声等方式减小噪音。厂界噪声值需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
（四）妥善处置固体废物。施工期装修材料、装修垃圾暂存于房屋内，边施工边清理。装修垃圾集中堆放，定期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运营期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421-2008）。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根据《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号）的要求，按照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以及化学性废物分类收集，周转周期≤2d，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六）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严防地下水及土壤污染。
（七）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中附录B，本项目不涉及危险物质，无需进行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分析。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完工后，要按规定程序进行项目完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本批复只对《报告表》内容有效，如果建设内容、地点、规模等发生改变，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必须重新报批。
五、大兴安岭地区塔河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本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大兴安岭地区塔河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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